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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順豪物業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集團」）之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宣布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而
未計及重估及土地、物業及設備折舊之淨溢利為79,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1,000,000港元），增加18,000,000港元(+29%)。

中期股息

董事會於決定是否派發中期股息及其金額時，已檢討本公司採納的股息政策，並
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原因如下：

i) 確保更高現金流以應付當前充滿挑戰的經濟及帶高昂營運成本和利息成本的不
穩定酒店業市況；

ii) 保留現金以進一步減少銀行債務和股東貸款；及

iii) 由於華大酒店投資有限公司（「華大酒店」）需保留現金以用於倫敦之Wood 
Street Hotel之翻新工程，因此未有從華大酒店取得現金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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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於期內，本集團繼續從事其商業物業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發展，並透過其主要附
屬公司繼續從事酒店投資及酒店管理。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公司除稅後而未計及重
估及土地、物業及設備折舊之淨溢利為78,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60,900,000港元），增加18,000,000港元(+29%)。

截至二零二五年 截至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溢利（虧損） 9,353 (1,066) 不適用
物業投資虧損 (90,487) (34,276) +164%

 －溢利 64,313 57,956
 －重估虧損 (154,800) (92,232)

證券投資收入 25 – 不適用
其他收入及費用及盈利及虧損 2,416 1,279 +89%

(78,693) (34,063) +131%

行政費用 (30,223) (30,573) -1%
財務成本 (23,855) (31,732) -25%
所得稅費用 (12,484) (7,685) +62%

除稅後虧損 (145,255) (104,053) +40%
非控制性權益 7,080 11,216 -37%

除稅後及除非控制性權益後之
 虧損 (138,175) (92,837) +49%

加：重估虧損 153,355 90,787 +69%
加：土地、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63,486 62,914 +1%

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而未計
及重估及土地、物業及設備折
舊之淨溢利 78,666 60,864 +29%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體溢利增加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5%及酒
店營運成本及財務成本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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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1. 酒店業務

本集團經營酒店之收入為268,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260,000,000港元），增加3%。

本集團擁有華大酒店（連同其附屬公司，「華大酒店集團」）之71.09%權益作為
其酒店投資附屬公司。本集團及華大酒店集團現時擁有九間酒店，包括：(1)
華美達盛景酒店、(2)華美達海景酒店、(3)最佳盛品酒店尖沙咀、(4)華大盛品
酒店、(5)華美達華麗酒店、(6)華麗銅鑼灣酒店、(7)華麗海灣酒店、(8)上海華
美國際酒店及(9)位於倫敦之Royal Scot Hotel。該九間酒店備有約3,042間酒店
客房，本集團為香港最大酒店集團之一。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華大酒店擁有人應佔本公司除稅後而未
計及重估及土地、物業及設備折舊之淨溢利為59,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1,600,000港元），增加17,700,000港元(+43%)。

截至二零二五年 截至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溢利 8,631 712 +1,112%
物業投資溢利 20,380 14,010 +45%
證券投資收入 25 – 不適用
其他收入及盈利及虧損 1,615 2,182 -26%

30,651 16,904 +81%

行政費用 (22,205) (23,159) -4%
財務成本 (17,177) (23,228) -26%
所得稅費用 (6,654) (3,063) +117%

除稅後虧損 (15,385) (32,546) -53%
非控制性權益 187 186 +1%

除稅後及除非控制性
 權益後之虧損 (15,198) (32,360) -53%

加：重估虧損 5,000 5,000 –
加： 物業折舊及預付土地 

租賃費用回撥 69,493 68,922 +1%

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而
未計及重估及土地、物業
及設備折舊之淨溢利 59,295 41,56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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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華大酒店集團之整體溢利增加主要是由
於收入增加5%及酒店營運成本及財務成本之減少。

期內，華大酒店集團之總收入較前期增加5%，由約246,000,000港元增至約
258,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位於倫敦之Royal Scot Hotel之獨立第三方之估值
為88,500,000英鎊（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8,500,000英鎊）。倫敦之
Royal Scot Hotel期內之租金收入為2,362,000英鎊（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768,000英鎊）。管理層成功將年租由3,546,000英鎊增加34%至
4,737,000英鎊。

2. 商業物業租金收入

商業物業租金收入乃來自英國之酒店物業（位於倫敦之Royal Scot Hotel）、順
豪商業大廈、英皇道633號與及最佳盛品酒店尖沙咀、華大盛品酒店及華美
達華麗酒店等商舖，合共6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60,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之商業物業出租率如下：

順豪商業大廈 91%
英皇道633號 77%

期內，行政費用（不包括折舊）為28,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8,500,000港元）。

資金流動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華大酒店及其附屬公司）之整體債務為
909,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16,000,000港元）。本集團（包
括華大酒店及其附屬公司）之資產負債比率為11%（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按整體債務相對已使用資金計算。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及英鎊面值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因此，本集團承擔
外匯風險及管理層就此作出管理及監察以確保合時有效地執行合適措施。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647名僱員（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43名僱員）。薪酬及福利均參照市場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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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業務成績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訪港過夜旅客約為1,130萬人次（二零二四
年六月三十日：1,060萬人次），其中75%為中國旅客及25%為非中國旅客，而二零
一九年疫情爆發前的同期訪港過夜旅客則為1,500萬人次。中國旅客人均消費仍然
低於5,100港元，而二零一九年疫情爆發前的同期人均消費則為6,000港元。旅遊業
的復甦步伐持續受到港元兌人民幣昂貴，以及中國旅客人均消費下降所影響。

期內，本集團平均酒店入住率持續超過90%。相對於前期，本集團的酒店收入增加
3%至268,000,000港元，本集團的總收入則增加5%至334,000,000港元。

管理層成功將倫敦Royal Scot Hotel年租由3,546,000英鎊增加34%至4,737,000英鎊。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以40,000,000英鎊的代價收購位於倫敦市中心地
帶的木街警察局總部，其佔地20,000平方呎，內部總面積為117,472平方呎，且已
獲批翻新為包含約216間客房、餐廳、酒吧等設施之豪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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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本集團持有九間帶來收入之酒店（七間位於香港，一間位於上海，一間位於倫敦）及
位於倫敦之Wood Street Hotel之翻新工程項目。

鑑於中國經濟疲弱及港元兌人民幣昂貴，更多中國旅客選擇留宿大灣區，並以一日
遊形式訪港。然而，隨著中國其他主要城市如北京及上海等進一步推行一簽多行政
策，有關未來前景將最為鼓舞。

位於本集團英皇道633號辦公室樓宇及順豪商業大廈中之大多數租客為國際貿易公
司。由於中美貿易戰及香港進口╱出口量下滑，該等貿易公司租客正經歷艱難時
期，所以出租率亦因此受到影響。

酒店業務和租金收入的未來前景仍然面臨挑戰，管理層將繼續努力增加收入和控制
成本。

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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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上市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條須載錄
於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內；或(b)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本公司董
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條例第XV部之釋義）擁有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約佔持股量

百分比

鄭啓文 實益擁有人及
 彼所控制公司
 之權益

個人及公司 385,395,999
（附註）

66.48

附註：

Omnico Company Inc.（「Omnico」）、Mercury Fast Limited（「Mercury Fast」）及Trillion 
Resources Limited（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Trillion Resources (HK)」）分別實益擁有本
公司股份（「股份」）281,904,489股(48.62%)、68,139,510股(11.75%)及33,642,000股(5.80%)，
鄭啓文先生於該等公司中均擁有控股權益。此外，鄭啓文先生個人擁有股份1,710,000股
(0.29%)。上述於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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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聯法團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約佔持股量

百分比

鄭啓文 華大酒店（附註1） 彼所控制公司
 之權益

公司 6,360,585,437 71.09

鄭啓文 順豪控股有限公司
 （「順豪控股」）
 （附註2）

實益擁有人及
 彼所控制
 公司之權益

個人及
 公司

226,454,825 74.40

鄭啓文 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L imi t ed（「Magni f i cen t 
Assets Holdings (BVI)」）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 100.00

附註：

1. 華大酒店，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
上市。

2. 順豪控股，本公司之控股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
上市。

3. 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BVI)，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
冊成立之公司。

4. 上述於相聯法團之股份的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述所披露者及由一位董事受託於彼等直屬控股公司而持有其附屬公司之股份
外，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a)根據證券條例第352條載錄於須由本公司存備之
登記冊內；或(b)根據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概無本公司之董事或最高
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條例第XV部之釋義）擁有任何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或淡倉，並概無董事或其聯繫人士或其配偶或其十八歲以
下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可認購本公司或相聯法團之證券或於期內已行使任何該等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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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而須由本公司存備之登記冊所
載，下列人士（不屬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擁有股份之權益：

股東姓名 身份

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約佔持股量

百分比

Mercury Fast（附註1） 實益擁有人 68,139,510 11.75

華大酒店（附註1）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68,139,510 11.75

Omnico（附註2） 實益擁有人及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350,043,999 60.38

順豪控股（附註3）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383,685,999 66.18

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BVI)（附註3）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383,685,999 66.18

Trillion Resources (HK)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33,642,000 5.80

李佩玲（附註4） 配偶之權益 385,395,999 66.48

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
 （附註5）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63,379,591 10.93

Hashim Majed Hashim A.
 （附註5）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63,379,591 10.93

North Salomon Limited
 （附註5）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63,379,591 10.93

Saray Capital Limited
 （附註5）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63,379,591 10.93

Saray Value Fund SPC
 （附註5）

實益擁有人及
 一致行動人士之權益

63,379,591 10.93

Hashim Ahmed Hashim A.
 （附註5）

實益擁有人及
 一致行動人士之權益

63,379,591 10.93

Shobokshi Hussam Ali H.
 （附註5）

彼所控制公司之權益 63,379,591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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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Mercury Fast為華大酒店之全資附屬公司。

2. Omnico實益擁有股份281,904,489股，同時被視為擁有由Mercury Fast持有之股份
68,139,510股之權益，Mercury Fast由華大酒店持有100%權益，華大酒店由本集團擁有
71.09%之權益，而本公司則直接及間接由Omnico擁有60.38%之權益。

3. Omnico及Trillion Resources (HK)均為順豪控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而順豪控股由
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BVI)直接及間接擁有71.20%之權益，而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BVI)則由鄭啓文先生全資擁有。由於Trillion Resources (HK)實益擁有股份
33,642,000股(5.80%)，因此，順豪控股及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BVI)直接或間接
擁有Omnico及Trillion Resources (HK)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股份383,685,999股(66.18%)。

4. 李佩玲女士因其配偶鄭啓文先生（本公司董事）於該等股份之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股份
385,395,999股(66.48%)之權益。

5. Hashim Ahmed Hashim A.實益持有股份746,346股。Saray Value Fund SPC（「Saray Value 
Fund」）為Saray Capital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實益持有股份62,633,245股。Saray 
Value SPV Asia I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出售746,346股股份，並不再為一致行動人
士。由於Hashim Ahmed Hashim A.及Saray Value Fund是根據證券條例第317(1)(a)條規
定之購買股份協議之一致行動人士，各自被視為在其他一致行動人士持有的股份中擁有
權益。Saray Capital Limited由Shobokshi Hussam Ali H.持有26.76%及由Hashim Majed 
Hashim A.持有50%。因此，根據證券條例第317條及第318條，Hashim Ahmed Hashim 
A.、Saray Value Fund、Saray Capital Limited、Shobokshi Hussam Ali H.及Hashim 
Majed Hashim A.持有權益的股份總數為63,379,591股。

Saray Value Fund由North Salomon Limited持有67.40%。North Salomon Limited由
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持有100%。因此，根據證券條例第317條及第318條，North 
Salomon Limited及Credit Suisse Trust Limited持有權益的股份總數為63,379,591股
(10.93%)。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條例第336條而須由本公司存備的登記冊
所載，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
擁有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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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德勤•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企業之獨立
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而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的獨立審
閱報告載於本中期報告第13頁至第14頁內。此外，中期業績及二零二五年中期報告
已由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下列偏離行為外，本公司已遵守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適用守則條
文：

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並未分別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鄭啓文先生現兼任該兩職位。董事會認
為同一人士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以為本公司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有利於
本公司策略的有效計劃及推行，以符合本公司和其股東之利益。由主席鄭先生
同時兼任行政總裁亦能大幅節省成本，否則該行政總裁需從市場中以高昂成本
聘用。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期內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啓文

香港，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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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審閱報告

致順豪物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吾等已審閱列載於第15頁至第38頁順豪物業投資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
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總全
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中期財務資料報告必須遵照
其相關規定和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吾等的責任是根據吾等的審閱對本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吾等與　貴公司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全
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以外，吾等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吾等概不就本報告書
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責任。

審閱範圍

吾等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
及會計事務的人員詢問，並進行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
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吾等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
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吾等不會發表任何審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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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根據吾等的審閱工作，吾等並無察覺到任何事項，使吾等相信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規定而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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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附註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客戶合約 268,032 259,757
 租賃 66,281 59,818
 股息收入 25 –

總收入 334,338 319,575
銷售成本 (2,234) (1,750)
其他服務成本 (176,964) (180,12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81,065) (80,42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84) (381)

毛利額 73,691 56,89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值 10 (154,800) (92,232)
其他收入及支出及盈利及虧損 2,416 1,279
行政費用 (30,223) (30,573)

 －折舊 (2,127) (2,033)
 －其他 (28,096) (28,540)

財務成本 5 (23,855) (31,732)

除稅前虧損 (132,771) (96,368)
所得稅費用 6 (12,484) (7,685)

本期虧損 7 (145,255) (104,053)

本期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8,175) (92,837)
 非控制性權益 (7,080) (11,216)

(145,255) (104,053)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9
 基本 (27.01)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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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總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 (145,255) (104,053)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其後不會重新歸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公平值之股權投資
 之公平值（虧損）盈利 (6,159) 455

可能會在其後重新歸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經營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121,222 (13,773)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15,063 (13,318)

本期全面支出總額 (30,192) (117,371)

應佔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56,378) (102,306)
 非控制性權益 26,186 (15,065)

(30,192) (11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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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0 4,585,743 4,619,901
使用權資產 21,215 21,454
投資物業 10 4,507,845 4,571,490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公平值之
 股權投資 17 39,028 45,187

9,153,831 9,258,032

流動資產

存貨 1,381 1,442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11 12,760 15,197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15,249 14,72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98,476 234,982

227,866 266,34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 12 49,209 60,187
已收租金及其他按金 19,374 17,784
合約負債 9,766 10,736
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 15 3,240 3,925
欠一股東之款項 15 5,088 7,487
稅務負債 15,408 6,273
銀行貸款 13 334,498 378,352

436,583 484,744

淨流動負債 (208,717) (218,3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945,114 9,03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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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084,887 1,084,887
儲備 5,885,147 5,941,5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970,034 7,026,412
非控制性權益 1,222,562 1,196,376

總權益 8,192,596 8,222,78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3 566,121 626,721
已收租金按金 9,755 12,216
遞延稅務負債 176,642 177,910

752,518 816,847

8,945,114 9,03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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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股本

股本

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證券

重估儲備

一般

儲備

匯兌

儲備

由一附屬

公司持有

之本公司

股份

其他

儲備

保留

溢利 小計

非控

制性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84,887 4,181 50,832 (6,795) 263 (53,306) (12,271) 498,660 5,770,347 7,336,798 1,223,238 8,560,036

本期虧損 – – – – – – – – (92,837) (92,837) (11,216) (104,053)

因換算海外經營業務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 – – – – (9,792) – – – (9,792) (3,981) (13,773)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公平值之
 股權投資之公平值盈利 – – – 323 – – – – – 323 132 455

本期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323 – (9,792) – – (92,837) (102,306) (15,065) (117,371)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84,887 4,181 50,832 (6,472) 263 (63,098) (12,271) 498,660 5,677,510 7,234,492 1,208,173 8,442,665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084,887 4,181 50,832 (6,566) 263 (74,002) (12,271) 498,660 5,480,428 7,026,412 1,196,376 8,222,788

本期虧損 – – – – – – – – (138,175) (138,175) (7,080) (145,255)
因換算海外經營業務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 – – – – 86,176 – – – 86,176 35,046 121,222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公平值之

 股權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 – (4,379) – – – – – (4,379) (1,780) (6,159)

本期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 – (4,379) – 86,176 – – (138,175) (56,378) 26,186 (30,192)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84,887 4,181 50,832 (10,945) 263 12,174 (12,271) 498,660 5,342,253 6,970,034 1,222,562 8,192,596

附註：

(a) 股本儲備指於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因本公司之股本減值而產生。

(b) 倘有關物業被出售，由物業、機器及設備轉往投資物業時而產生之物業重估儲備將轉往
保留溢利。

(c) 由一附屬公司持有之本公司股份指在該企業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時，該企業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之帳面值。

(d) 其他儲備由往年增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或並無失去控制權下出售附屬公司之部份權益
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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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132,771) (96,368)
經調整：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值 154,800 92,2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82 2,49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83,192 82,458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84 381
 其他非現金項目 22,368 28,751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128,055 109,951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減少 (9,977) (10,297)
合約負債減少 (970) (411)
已收租金及其他按金（減少）增加 (871) 532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增加 (523) (2,332)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減少 2,422 12,639
存貨減少 61 271

由經營所產生之現金 118,197 110,353
（已付）退還香港利得稅 (111) 923
已付其他地區之收入稅項 (4,881) (3,762)

來自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113,205 107,514

投資業務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3,123) (12,985)
已收利息 1,502 3,504
購入投資物業 – (207,000)
投資物業之支出 – (10,53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 1,000

用於投資業務之現金淨額 (1,621) (22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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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活動

銀行貸款之還款 (160,483) (146,733)
已付利息 (24,820) (31,973)
欠一股東款項之還款 (2,399) –
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還款 (721) (842)
新增銀行貸款 32,000 150,000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56,423) (29,5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44,839) (148,04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4,982 334,479

外匯兌換率變動之影響 8,333 (1,794)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代表銀行結餘及現金 198,476 18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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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順豪物業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
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之直屬控股公司為Omnico Company Inc.，一間由順豪控股有限公司
（「順豪控股」，本公司之一中介控股公司）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順豪控股為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眾有限公司，而其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董事會認為本
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Magnificent Assets Holdings Limited，一間在英屬維爾
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國際業務公司。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同時為本公司之計值貨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及經營酒店、物
業投資及證券投資。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D2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包括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為供比較的數字之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財務資料，並不構成為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一部
份而是撮取於該等報表。其他相關於該等法定財務報表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份所要求向公司註冊
處交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有關綜合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
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
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第
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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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續）

在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鑑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
債超出其流動資產208,717,000港元，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未來流
動性。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集團擁有可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之財務來源，包括
內部財務資源及再融資銀行貸款，金額為23,336,500英鎊（相等於251,334,000
港元）。順豪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一中介控股公司同意在本集團具備財務
能力之前不要償還欠一中介投股公司之款項。因此，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是在
符合持續經營之基礎上之原則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以公平值計量（如適用）之投資
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則除外。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
列的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所有修訂本應用情況披
露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本之應用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應用下列由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本，該等修訂於本
集團二零二五一月一日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本） 缺乏可交換性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
往期間所載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財務狀況和表現及╱或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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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收入指經營酒店收入、物業租金收入及股息收入之總額，並分析如下：

截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酒店收入 268,032 259,757
物業租金收入 66,281 59,818
股息收入 25 –

334,338 319,575

酒店服務分類收入之分析：

截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或服務種類（收入確認之時間）：
 房租收入及其他配套服務（隨時間確認） 259,352 252,270
 食物及飲料（某一時間點確認） 8,680 7,487

268,032 259,757

市場之地區分佈：
 香港 255,673 249,23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12,359 10,523

268,032 25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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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類，根據匯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主要營運決策人
士」）（即本公司主席）之資料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用途，其分類如下：

1. 酒店服務－最佳盛品酒店尖沙咀
2. 酒店服務－華大盛品酒店
3. 酒店服務－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4. 酒店服務－華麗銅鑼灣酒店
5. 酒店服務－華美達海景酒店
6. 酒店服務－華美達華麗酒店
7. 酒店服務－華美達盛景酒店
8. 酒店服務－Wood Street Hotel
9. 酒店服務－華麗海灣酒店
10. 物業投資－英皇道633號
11. 物業投資－順豪商業大廈
12. 物業投資－商舖、酒店及住宅物業
13. 證券投資

有關以上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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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分類之收入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於本期及上期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之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酒店服務 268,032 259,757 9,353 (1,066)

 －最佳盛品酒店尖沙咀 26,944 24,396 (2,729) (4,389)
 －華大盛品酒店 40,828 40,851 13,093 11,990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12,359 10,523 2,882 1,555
 －華麗銅鑼灣酒店 24,526 24,514 (542) (850)
 －華美達海景酒店 41,567 40,936 12,242 11,373
 －華美達華麗酒店 40,515 41,658 1,181 2,637
 －華美達盛景酒店 36,794 34,798 3,352 853
 －華麗海灣酒店 44,499 42,081 (20,126) (24,235)

物業投資 66,281 59,818 (90,487) (34,276)

 －英皇道633號 31,106 32,215 (90,642) (39,377)
 －順豪商業大廈 6,925 7,166 (21,395) (9,404)
 －商舖、酒店及
   住宅物業 28,250 20,437 21,550 14,505

證券投資 25 – 25 –

334,338 319,575 (81,109) (35,342)

其他收入及支出及
 盈利及虧損 2,416 1,279
行政費用 (30,223) (30,573)
財務成本 (23,855) (31,732)

除稅前虧損 (132,771) (96,368)



27

4. 分類資料（續）

分類之收入及業績（續）

分類業績指並無分配中央行政費用、其他收入及支出及盈利及虧損與及財務成
本下之每項分類之虧損╱所賺得之溢利。此項計算經已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士
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審之用途。

上述所呈報之收入指外來客戶所帶來之收入。在本期及前期，並無系內分類銷
售。

分類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酒店服務 4,498,937 4,536,933

 －最佳盛品酒店尖沙咀 262,049 273,896
 －華大盛品酒店 299,249 300,739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53,400 54,229
 －華麗銅鑼灣酒店 253,646 259,495
 －華美達海景酒店 467,643 470,359
 －華美達華麗酒店 533,490 547,699
 －華美達盛景酒店 856,180 866,917
 －Wood Street Hotel 447,475 404,384
 －華麗海灣酒店 1,325,805 1,359,215

物業投資 4,511,873 4,575,240

 －英皇道633號 2,542,810 2,662,488
 －順豪商業大廈 589,349 617,479
 －商舖、酒店及住宅物業 1,379,714 1,295,273

證券投資 39,028 45,187

分類資產總額 9,049,838 9,157,360
未分配資產 331,859 367,019

綜合資產 9,381,697 9,52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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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及負債（續）

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負債

酒店服務 34,797 47,497

 －最佳盛品酒店尖沙咀 3,974 5,881
 －華大盛品酒店 3,880 5,839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2,176 1,895
 －華麗銅鑼灣酒店 3,753 4,935
 －華美達海景酒店 3,623 5,655
 －華美達華麗酒店 3,797 5,812
 －華美達盛景酒店 4,679 7,002
 －華麗海灣酒店 8,915 10,478

物業投資 47,336 47,956

 －英皇道633號 24,595 26,750
 －順豪商業大廈 5,727 5,688
 －商舖、酒店及住宅物業 17,014 15,518

證券投資 1 1

分類負債總額 82,134 95,454
未分配負債 1,106,967 1,206,137

綜合負債 1,189,101 1,301,591

作為監察分類表現及在分類之間作資源分配之用途：

• 所有資產分配予經營及可呈報分類，惟本集團總辦事處之企業資產（包括
若干物業、機器及設備）、全部銀行結餘及現金及若干其他應收帳款及按
金則除外；及

• 所有負債分配予經營及可呈報分類，惟本集團總辦事處之企業負債、欠
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欠一股東之款項、銀行貸款、應繳稅款及遞延
稅務負債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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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截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
 銀行貸款 23,819 31,657
 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附註15(a)） 36 75

23,855 31,732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得稅費用包括：

現行稅項
 香港 9,410 7,070
 英國 4,231 2,459

13,641 9,529

往年度撥備不足：
 香港 111 –

13,752 9,529
遞延稅項 (1,268) (1,844)

12,484 7,68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預計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全年收入稅率所作之
最佳估量而確認。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之年度稅率為
16.5%（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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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續）

在中國及英國產生之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有關司法地區按整個財政年度之預
計加權平均全年收入稅率所作之最佳估量而確認。

歸屬於由本公司之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得之未分派保留溢利中遞延稅務負債之暫
時差異為27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0,000港元）於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表中扣除。

本集團於若干第二支柱規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司法地區營運。然而，因本集
團之綜合年收入預計少於750,000,000歐元，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團無須就
第二支柱規則繳納補充稅。

7. 本期虧損

截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虧損經已扣除（計及）以下項目：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84 381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83,192 82,45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附註） (1,487) (2,98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附註） 82 2,497

附註：該金額已包括在其他收入及支出及盈利及虧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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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截至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宣派及支付股息
予股東。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或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138,17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2,83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511,613,000股
（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11,613,000股）計算。在計算每股虧
損所採納之股份數目經已撇除由一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之股份。

概因在本期及前期並未存有潛在普通股股份在外流通，故並未列出本期及前期
之攤薄後每股虧損。

10.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3,12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985,000港元）。

本集團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帳面值為8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3,497,000港元），所得款項為無（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000,000港元），導致出售虧損8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9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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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投資物業（續）

投資物業乃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與本集團概無關連）進行估值之公平值列
帳。該公平值乃採納收益法評估投資物業之市值。於評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時，估值師及本公司董事行使判斷並認為估值方法及主要輸入數據（包括租期
收益率、復歸收益率及市值租金）反映了目前市況。如果用於估值的假設有變
化，投資物業的公平值在將來亦會發生變化。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減少154,8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2,232,000港元）已直接於損益表中
確認。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購入投資物業（截至二零
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7,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總帳面值約3,781,074,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786,394,000港元）於呈報期末以經營租賃之形式租出。

在估計物業之公平值時，該物業之最有效及最佳用途為其現時用途。

收益法考慮了目前現有租約之現時租金及日後潛在復歸收入之市場水平，將全
部租出物業之租金資本化，以按公開市場基準估計該等物業之價值。年期價
值涉及將目前現有租期內之現時租金收益資本化。於租期滿後，復歸價值於餘
下租賃期內被視作目前市值租金，並按全部租出基準資本化，然後貼現至估值
日。按此方法，估值師已考慮租期收益率及復歸收益率，採用租期收益率將於
估值日之目前現時租金收益資本化，而採用復歸收益率來轉換復歸租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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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帳款（客戶合約） 6,999 10,088
租賃應收帳款 2,534 2,250
其他應收帳款 3,227 2,859

12,760 15,197

除了給予酒店之旅遊代理及若干客戶30至60日之信貸期外，本集團並無給予
客戶任何信貸期。下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收
帳款（客戶合約）及租賃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尚未到期 9,280 12,139

過期：
 0－30日 80 104
 31－60日 173 94
 61－90日 – 1

9,533 1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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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及預提帳款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帳款 4,748 5,288
應付利息 1,045 2,047
其他應付帳款 6,756 3,304
應付法律及專業費用 2,132 3,523
租金預收款項 12,069 10,716
應計員工成本 6,615 17,953
其他預提帳款 15,844 17,356

49,209 60,187

下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4,740 5,281
31－60日 7 6
61－90日 1 1

4,748 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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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銀行貸款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抵押銀行貸款 900,619 1,005,073

償還銀行貸款之帳面值（基於貸款協議中
 規定的預定還款日期），償還日期：

在一年內 284,498 260,352
超過一年惟少於兩年 33,200 33,200
超過兩年惟少於五年 532,921 593,521

850,619 887,073

包含接獲通知後須即時償還條款之
 銀行貸款之帳面值（載列於流動負債
 項下），償還日期：

在一年內 50,000 118,000

900,619 1,005,073

載列於流動負債項下之金額 334,498 378,352
載列於非流動負債項下之金額 566,121 626,721

900,619 1,005,073

本集團之所有銀行貸款為浮動利率貸款。該等銀行貸款以本集團若干資產作為
抵押，已於附註16披露。實際年利率為4.54%（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年利率為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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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及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79,753 1,084,887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由本公司之一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
68,140,000股（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140,000股）。根據香港公司條
例，作為本公司股東之本集團成員，無權在本公司之會議上表決。

15. 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

除披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外，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於期內有下列各項交易及於
期末╱年末有下列各項結餘：

截至 截至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內之交易
順豪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中介控股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
提供行政設施收取之企業管理費收入 75 75
利息支出（附註a） 36 75

來自鄭啓文先生之租金收入 420 420
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附註c） 10,537 1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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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續）

於二零二五年 於二零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末╱ 年末之結餘：
於呈報期末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款項
 （附註a） 3,240 3,925
欠鄭啓文先生之款項（附註b） 5,088 7,487

* 不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附註：

(a) 欠一中介控股公司之貸款為無抵押，年息為2%（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
及於接獲通知後須即時償還。

(b) 欠一股東之款項為非貿易相關、無抵押、免利息及於接獲通知後須即時償還。

(c) 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包括歸屬予該人員之短期及離職後福利。

16. 資產之抵押

於呈報期末，本集團之銀行貸款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a)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與及酒店物業之帳面值分
別約3,583,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15,000,000港
元）及1,468,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93,000,000港
元）；

(b) 於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若干附屬公司之已抵押股份之總資產淨值約
3,819,000,000港元（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31,000,000港元）；

(c) 轉讓若干附屬公司之物業租金收入；及

(d) 若干投資物業之保險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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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按經常基準計量公平值之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公平值

本集團之若干金融資產於每個呈報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以下列表提供有關如何
釐定所述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尤其是所用之估值技巧及輸入數據）之資料及提
供公平值等級制度之級別之資料，從而按計量公平值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
作出分類（第一級別至第三級別）。

• 第一級別公平值計量為根據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上之報價（未經調
整）而達致；

• 第二級別公平值計量為根據不論直接地（即價格）或間接地（即由價格所引
伸而得）之輸入數據而達致，惟包含在第一級別內就資產或負債可觀察而
得之報價則除外；及

• 第三級別公平值計量為根據估值技巧而達致，該估值技巧包括資產或負
債之輸入數據，而該輸入數據並不是根據可觀察市場數據（不可觀察之輸
入數據）。

公平值於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公平值 估值技巧及

金融資產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等級制度 主要輸入數據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
 公平值之股權投資 39,028 45,187 第一級別

於活躍市場之
 買入報價

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入帳之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之帳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近。


